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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盖章）

2025年3月31日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基本情况

（一）我部门2024年度年初预算19567.92万元，年中调整预算6029.319万元，调整后全年预算数25597.238万元，全年执行数11544.931万元，支出执行率45.10%。项目支出安排及执行情况详见下文。
（二）我委2023年结转项目有4个，结转资金359.7664万元，基本情况和预算执行情况如下：

1.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项目结转158.5275万元，2024年支出0万元。预算支出执行率0%。

2.玉林市农产品成本调查经费项目结转1.2389万元，2024年支出1.1972万元，预算支出执行率96.63%。
3.玉林市五彩田园现代农业设施示范园项目200万元，2024年支出26.5176万元，结余173.4824万元财政已收回。预算支出执行率100%；

4.稻谷生产者售粮补贴工作经费项目结转2万元，已被收回指标。不进行自评。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玉林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直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玉市财绩〔2025〕1号）、《玉林市市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暂行办法的通知（玉市财办〔2019〕2号），我委财务审计科转发了玉市财绩〔2025〕1号文件并组织相关科室及二层单位开展相关支出自评工作。

（二）项目支出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我部门对财政在一体化平台下达的34个支出项目进行了自评（含3个涉秘支出项目），1个项目因财政已收回全部指标未进行自评。自评覆盖面包括玉林市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开行玉林（陆川）始发动车组列车奖励资金、生猪和冻猪肉储备费、市级储备粮轮换价差等。各项目支出实际使用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符合国家和地方财经管理制度，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过程和手续，项目的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论证，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自评结果及分析

2024年我部门绩效指标实际完成情况较好，自评得分94.41分，具体情况如下：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1.年度预算执行（指标分值10分，自评得分4.51分）
我部门全年调整后预算数25597.238万元，全年执行数11544.931万元，执行率45.10%。该项分值10分，自评得分4.51分。未完成指标的原因是：一是由于财政困难，部分项目资金已申请但未能实际支出，二是市本级10000万前期经费受“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影响，列入计划的前期工作经费在年内未能安排支付。

2.产出指标（指标分值50分，自评得分49.9分）

（1）安排市本级项目前期类、规划类、课题类前期经费项目年度指标值≥28个，实际完成132个。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2）自治区级、市级重大项目≥300个，实际完成349个。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3）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新增入库数≥3个，实际完成25个。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4）营商环境创新举措≥2个，实际完成0个。该项分值0.1分，自评得分0分。主要原因：因机构改革，营商办相关职能已整体划出，该项指标我委不考核。
（5）打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1个，实际完成1个。该项分值2分，自评得分2分。
（6）谋划争取上级资金民生领域项目≥10个，实际完成41个。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7）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实时监测年度指标值是≥100次，实际实时监测150次。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8）市本级应急成品粮储备度指标值是732吨，实际完成732吨。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9）市本级应急食用油储备指标值是100吨，实际完成100吨。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10）冻猪肉储备年度指标值是293吨，实际完成293吨。该项分值3.9分，自评得分3.9分。

（11）生猪活体储备度指标值是23540头，实际完成23540头。该项分值4分，自评得4分。

（12）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度指标值是4个，实际完成7个。该项分值2分，自评得2分。

（13）开展人防演练、培训度指标值是≥2次，实际完成7次。该项分值2分，自评得2分。

（14）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新增入库数资格审核程序合规率年度指标值是100%，2024年入库25家企业，全部符合审核程序。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15）生猪冻猪储备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是100%，我委联合财政局，并邀请第三方检验机构，每3个月开展一次现场核验，确保在库冻肉、存栏生猪质量品质合格，验收合格率100%。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16）人防演练、培训人员出勤率年度指标值是≥90%，参训人员的出勤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17）任务按时完成及时率年度指标值是100%，年度内各项工作均按时完成。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18）成本超支率年度指标值是≤0%，年度内各项支出均在预算范围内支，没有超预算。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3.效益指标（指标分值30分，自评得分30分）

（1）经济效益。

①、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度指标值定量优化，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2024年GDP总量保持全区第四，增速实现近年最高。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②、加强区域合作，加速对内对外开放年度指标值定量优，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2024年与贵港市签订《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合作框架协议》，抱团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与湛江市、茂名市签订《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该项分值3分，自评得分3分。

（2）社会效益。
①、重要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年度指标值定量优，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2024年我市重要节日市场价格稳定。该项分值4分，自评得分4分。

②、提质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年度指标值≥1个，实际完成值1个。提质升级玉林国际香料交易市场等1个集聚示范区。该项分值5分，自评得分5分。
③、实施以工代赈吸纳农村群众务工≥80人，实际完成值142人。2024年以工代赈项目（博白县凤山镇武卫村水渠三面光工程、博白县东平镇良荔村湖村片村屯三面光水渠工程、玉林市兴业县高峰镇太平村长水桥桥梁工程、山围河防洪堤建设项目）共吸纳农村群众务工142人。该项分值5分，自评得分5分。
④、市本级地方储备粮、应急成品粮足额储备率=100%，已按储备规模完成。该项分值5分，自评得分5分。
⑤、提高我市人防安全防范能力年度指标值定量优，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开展并完成玉林市地下空间警报器和警报系统二次报警能力试点建设项目，并建立了警报器管理“六有”制度，确保实现城区警报器鸣响全覆盖。该项分值5分，自评得分5分。
    4.服务企业满意度指标完成值90%。该项指标分值10分，自评得分10分。
（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财政下达我部门2024年自评项目共35个（含3个涉秘项目采取线下自评、1个已收回全部指标不自评），其中2024年预算项目31个（含3个涉秘项目），2023年度结转项目4个（含1个已收回全部指标不自评）。我部门对34个项目进行了自评，自评得分一等（90分以上）项目28个，自评得分二等（80-90分）项目4个，自评得分三等（60-80分）项目2个（自评得分偏低主要是资金未能及时支付影响绩效得分），除部分项目因财政困难资金支付率偏低外，各项目基本完成年初设定绩效目标，达成预期指标。（具体评分情况见项目自评汇总表）。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项目预算支出执行率偏低。主要由于财政困难，部分项目资金已申请但未能实际支出。
（二）少部分绩效指标未完成。主要是市本级前期经费等基金类项目受“土地出让收入”影响，年内难以安排支付。

五、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建立单位预算支出管理相关制度，加强项目过程环节管理，跟踪好预算内每笔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将预算资金使用责任落实到科室、到人员，定期和委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汇报，强化各科室支出执行意识，提高预算支出执行率。

（二）强化研究研判，科学制定好本委部门、项目预算各项绩效指标。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委部门、项目的自评报告和自评表拟在政府门户网站和委网站上公开。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